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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数据要素周度跟踪：2024 有望开启数据要素产业元年 
 

核心观点：我们认为，2024 年至今数据要素产业的推进速度是超预期的，
2024 年将是数据要素产业元年，其中政府部门对于地方公共数据要素产业
的推进将优先体现： 

（1）政策加速推进，其中包括财政部的指导文件 

1 月 11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1 月 4 日，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
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国
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 

1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共同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
方案》。 
 

（2）国家数据局组织架构完善，地方开启上下衔接 

国家数据局四名正副局长到位：局长刘烈宏（前中国联通董事长），沈竹林
（此前任职于国家发改委）、陈荣辉（此前系福建省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夏
冰（此前系中国电信执行副总裁）。 

地方数据局接连挂牌：截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全国 11 个省级数据局成立，
包括福建省、天津市、江苏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青海省、
云南省、河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数据局，承担与国家数据局上下衔接作用。 
 
投资建议：坚定+长期看好数据要素产业趋势，公共数据领域先行 

（1）自上而下：地方公共数据价值开发权责主体系地方政府/数据集团/数
据局等单位，地方国有企业有天然卡位优势，建议关注发展相对较快的地方， 

广州（广电运通、中科江南）、上海（云赛智联）以及数字政府相关的上市
公司，如深桑达 A（电子联合覆盖）、太极股份、易华录、三维天地、普元
信息、山大地纬。 

（2）自下而上：投资机会呈现在《“数据要素 X”三年行动计划》中的 300
个以上应用场景、试点示范名单、12 个垂类行业中，包括医疗、人社、金
融、交通、商贸、制造等行业，建议关注： 

医疗人社数据：博思软件、中科江南、久远银海、万达信息、德生科技 

商贸流通：小商品城（商社覆盖）  

金融：京北方、长亮科技、宇信科技 

交通运输：通行宝、信息发展、捷顺科技 

大宗商品：上海钢联、卓创资讯 

 

对此，我们将持续跟踪产业变化和相关上市公司动态，深度挖掘受益产业
趋势的优质标的！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数据资产化推进不及预期；宏观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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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顶层政策更加明晰，公共数据领域单独规范 

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1 月 4 日，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
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
总局、国家医保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国家文物局、国家中医药局等部门联合印
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行动计划》选取工业制造、现代
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
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等 12 个行业和领域，推动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数
据要素价值。《行动计划》指出到 2026 年打造 300 个以上示范性强的典型应用场景，数
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 20%，数据交易规模增长 1 倍。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共同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 

1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共同印发《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实施
方案》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基本公共
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到 2025 年，预期在缩小差距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并
在 2030 年取得显著成效。《实施方案》提出了四项重点措施：推动区域数字协同发展、大
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数字素养和加强就业保障以及促进社会服务的普惠供给。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1 月 11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明
确总体目标：（1）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多方共建”的数据资产治理模式，（2）逐
步建立完善数据资产管理制度，不断拓展应用场景，（3）推进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以及合
规化、标准化、增值化。 

《指导意见》有侧重地针对公共数据资产管理作出单独规范要求： 

（1） 明确公共数据资产定义：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持有
或控制的，预期能够产生管理服务潜力或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公共数据资源。 

（2） 明确公共数据确认方式：通过登记数据资产卡片的方式确认公共数据资产，公共数
据资产卡片应该记载公共数据资产的基本信息、权利信息、使用信息和管理信息。 

（3） 明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许可：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可授权运营主体对其持有或控制
的公共数据资产进行运营，运营主体应建立公共数据资产安全可信的运营环境，在授权范
围内推动可开发利用的公共数据资产向区域或国家级大数据平台和交易平台汇聚。 

（4）明确公共数据收入分配：探索建立公共数据资产治理投入和收益分配机制，探索公
共数据资产收益按授权许可约定向提供方等进行比例分成，保障公共数据资产提供方享有
收益的权利。 

 

夏冰（此前系中国电信执行副总裁）出任国家数据副局长 

据“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消息，1 月 18 日，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夏冰、国家数
据局综合司牵头人宋宪荣等一行前往和林格尔新区调研指导。据此显示，夏冰已经出任国
家数据局副局长。 

截至目前，国家数据局局长为刘烈宏（前中国联通董事长），沈竹林（此前任职于国家发
改委）、陈荣辉（此前系福建省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夏冰担任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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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加速推进，多地试点、授权征集开启 

2024 年至今，全国 11 个省级数据局成立 

截至 2024 年 1 月 21 日，福建省、天津市、江苏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青
海省、云南省、河北省、湖南省、广东省相继成立数据局，负责进一步统筹当地数据要素
产业发展，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等规划建设。通过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与国家数据局
上下衔接，将进一步推动各省大数据发展的相应工作。 

 

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实施意见》 

2024 年 1 月 17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更好发挥数据要素
作用的实施意见》，江苏“数据二十条”提出目标：推进数据要素优质供给、高效流通、
安全发展，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先行示范。力争到 2030 年，健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
制度，建立标准规范、统一协调的数据运营管理机制。 

（1）健全公共数据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 

（2）加强企业数据权益保护：支持国有企业率先开展数据资源、数据产品的价值评估、
登记交易和流通运营，在普惠金融、绿色低碳、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做好数据应用示范。 

（3）推进个人信息数据确权授权：探索由受托者代表个人权益，监督经营主体对个人信
息数据进行采集、加工、使用的机制。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24 年 1 月 8 日，据数字龙岩公众号消息，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福建省数字办）印发《关于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福州、
厦门、泉州、三明、龙岩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 

（1）福州市：加强交通部海事数据合作，探索搭建 12345 社会治理综合模型，推动纺织、
物流等特色产业的数据应用拓展，制定与实施数据资产登记制度。 

（2）厦门市：设立公共数据资源一级开发运营主体，强化公共数据资源有效供给，构建
公共数据融合开发平台，引导二级开发主体深入参与相关工作。 

（3）泉州市：着重于金融领域数据应用创新实践，深挖 9 大千亿产业的数据融合应用场
景，推进智能交通“超脑”应用项目的落地实施，探索空天数据创新融合应用，同时完善
和升级市数据汇聚平台与开发服务平台。 

（4）三明市：强化医疗数据治理与应用，加强卫星数据在实际业务中的融合应用，打造
全方位的公共数据生态服务平台，并积极探索 DCMM 贯标试点实施。 

（5）龙岩市：挖掘本地有色金属企业的数据需求，积极推动智慧城市类别的数据应用示
范，促进龙岩籍企业间的数据融合共享，建设市级开发服务平台，以及探索推行企业首席
数据官制度。 

 

北京市朝阳区启动“数据要素生态合作伙伴计划” 

2024 年 1 月 12 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征集朝阳区数据要素生态合作伙伴
的通知》，征集： 

（1）技术型企业：提供数据基础服务、数据安全、隐私计算、数据治理等； 

（2）价值驱动企业：数据源方、数据生产企业、数据产品企业、数据应用企业； 

（3）服务企业：数据流通企业、数据生态企业； 

 

杭州数据资源局发布《关于征集第二批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体》通告 

2024 年 1 月 12 日，杭州数据资源局发布《关于征集第二批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体》
通告： 

（1）授权方式：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无偿使用，用于产业发展、
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有条件有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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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范围：市场监管、文化旅游、工业能源和数据安全领域非禁止开放的公共数据。 

 

3、各地数交所数据产品加速上线 

图 1：近期各地数交所加速上线数据产品 

 

资料来源：德阳数据交易中心公众号，河南数据集团公众号，深圳数据交易所公众号，苏州大数据开发者创新中心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4、数据要素板块上市公司动态 

图 2：数据要素板块上市公司动态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安恒信息公众号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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